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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2026年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5〕71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6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6〕28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26〕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桂环发〔2025〕2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自治区农业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与年度“三农”工作任务要求紧密结合。聚焦我区秸秆资源较大的县（市、区），整建制建设一批国家级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和自治区级项目县。重点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因地制宜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多元化利用途径，培育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提高秸秆离田收储和规模化利用能力，高质量建设秸秆资源台账，打造一批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县。2026年，全区建成国家级重点县10个，其中建成秸秆还田沃土县3个、秸秆饲料化利用县4个、秸秆能源化利用县2个，综合利用县1个；建成自治区级项目县16个。各项目县县域秸秆综合利用率均达到90%及以上或较上年度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秸秆饲料化利用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30%及以上或比2025年提高10%；带动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维持在86%以上。
二、项目建设内容
（一）推进秸秆科学还田沃土。因地制宜推广秸秆快速腐熟还田、粉碎还田、翻埋还田、堆沤腐熟还田、异地覆盖还田、套种绿肥还田及秸秆生产有机肥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并重点针对秸秆禁烧区、秸秆离田收储死角等区域，大力推广秸秆还田高效技术，提高秸秆还田效率。双季稻主产区，重点推广早稻秸秆快速腐熟还田技术和晚稻套种绿肥还田技术；蔬菜、果树种植量大的区域，重点推广秸秆异地覆盖还田技术；其它区域可视具体作物情况选择推广适宜的秸秆高效还田技术。秸秆还田沃土县须集中建设千亩以上高效还田展示区，健全市场化服务机制，引导专业化组织、种植大户与合作社广泛参与，推动还田作业标准化、规模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规程；其余项目县每县推广高效秸秆还田技术2种以上，带动开展规范化、机械化秸秆还田作业。建成秸秆还田沃土县3个。
（二）提升秸秆离田收储能力。聚焦秸秆离田收储堵点、难点，通过合理规划建设半径，设置固定收储站点，建立田间临时收储点和利用流动秸秆收储车等，织密秸秆收储网络，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引导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有条件的主体建设收储队伍，创新离田收储等方式，带动小散农户积极参与秸秆离田收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盘活闲置校舍、村部、厂房等现有场地资源，解决离田秸秆收储难题。鼓励各类秸秆加工利用主体积极拓展秸秆离田收储功能，提高秸秆离田收储供应能力。
（三）壮大秸秆多元化利用产业。重点培育秸秆饲料化产业，在草食动物养殖优势区和宜饲秸秆资源大县，建设一批秸秆饲料化利用重点县，积极发展秸秆养畜产业。利用好生物质发电厂等秸秆能源化利用企业，积极推进秸秆发电、成型燃料等。支持各项目县（市、区）培育培强一批肥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秸秆多元利用主体，发展一批规模较大、效益较高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建成秸秆饲料化利用县4个、秸秆能源化利用县2个，综合利用县1个，提高我区秸秆规模化、产业化利用能力。
（四）加强秸秆资源台账建设。以县为单元做好秸秆资源台账数据填报工作，提高数据填报的时效性；加大数据审核及抽查核实力度，确保数据的代表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强化成果运用，建成区—市—县秸秆资源台账1套，为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决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在还田比例超过40%的重点县，结合主要农作物种类以及种植模式，开展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和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科学评价秸秆还田对耕地地力、病虫草害等的影响，由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组织开展，相关重点县配合推进。
三、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
各地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相关资金使用全链条管理的通知》（农办计财〔2024〕21号）、《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公开公示工作的通知》（农计财便函〔2025〕77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农厅规〔2025〕11号）等文件精神及直达专户资金管理要求，严格落实资金管理责任，形成项目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加强监管，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一）资金支持方向。项目资金应用于支持秸秆离田收储、秸秆还田、加工、利用等环节补助和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各重点县要根据附件3中的主要利用重点方向及要求，科学测算并合理安排资金，确保资金投向与任务匹配，形成可持续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甘蔗种植面积较大的项目县应适当倾斜支持蔗叶离田利用，其中北海市银海区、来宾市兴宾区、崇左市江州区、扶绥县、宁明县安排支持蔗叶离田利用的资金不低于项目资金的50%，柳州市柳江区、合浦县、贵港市覃塘区、河池市宜州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安排支持蔗叶离田利用的资金不低于项目资金的30%。
（二）资金补助对象。参与项目县秸秆收储和实施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加工及利用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主体（不限于本县域内主体），优先补助规模较大的主体，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规模化主体不足的，可适当补助具备发展潜力的中小经营主体。从项目县域外调入、收购的秸秆，不计入本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补助对象范畴；已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农机具采购不能补贴，其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在同一实施内容上不得叠加补贴，同一秸秆在还离田、收储运多环节上不得重复补贴。
（三）资金使用要求。各项目县须依据自治区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与监管方案，并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虚列或套取补助，截留、挤占、挪用资金或擅自扩大资金支出范围的行为，不得挪用于补助单位人员经费、机构正常运转等支出，以及其他与秸秆综合利用无关的支出。各项目县要科学制定项目验收方案和验收标准，及时完成项目验收，力争做到“完成一项验收一项”，并及时做好资金拨付，确保在年底前项目资金支出率达到80%以上。资金支出率较低、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县，将减少或暂停下一年度的资金安排。
（四）资金调整机制。项目县若确有特殊情况导致部分项目无法按原定方案实施的，应在保证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的前提下，及时调整相关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方向，并报备市级农业农村局和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将按有关规定不定期开展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调度，对实施进度滞后、资金支出率低的项目县进行督促提醒，并视情况由自治区追回下达资金重新调配使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加强与财政、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等部门的沟通联络与政策会商，建立信息共享、联合督导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与财政预算执行等相关工作紧密衔接、协同推进。
（二）规范项目管理。各项目县要按照自治区下达的任务指标，结合本地实际，科学编制本级年度实施方案，并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至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严格落实补贴发放有关规定，明确项目各项补助资金申报、审核、公开、公示、发放等环节的操作规范，并建立专门台账。同时，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的公示公开，资金发放、项目申报要求、主体遴选、验收结果、竞争性项目承担主体等内容须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将支出进度、绩效完成情况、支出凭证、已请款但财政尚未拨付材料、公开公示情况材料及时上传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网址：https://zyzf.xnzb.org.cn/）。
（三）强化服务指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全面落实工作责任，组建服务指导组深入一线开展服务指导，科学推进项目实施。自治区将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与任务完成情况的跟踪督导，各项目县须于2026年9月30日、12月31日前通过广西“一表通”数据管理系统（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完成本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情况的分季度数据调度填报工作，并于12月20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绩效自评报告及完整的项目验收佐证材料报送至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对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参与项目建设。全区全年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不少于2次；各项目县在市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不少于1次。
联系人：苏莹莹，联系电话：0771-2182873，电子邮箱：gxnystz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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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名单

一、国家级重点县（10个）
1.秸秆还田沃土县：岑溪市、藤县、玉林市玉州区。
2.秸秆饲料化利用县：贵港市港北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来宾市兴宾区、扶绥县。
3.秸秆能源化利用县：贵港市覃塘区、崇左市江州区。
4.综合利用重点县：东兰县。
二、自治区级项目县（16个）
柳州市鱼峰区、柳州市柳北区、柳州市柳江区、全州县、恭城瑶族自治县、北海市银海区、合浦县、贵港市港南区、容县、博白县、贺州市八步区、钟山县、百色市右江区、河池市宜州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宁明县。


附件2

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绩效目标表（秸秆综合利用）
	中央主管部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省级财政部门：自治区财政厅
	专项实施期：2026年
省级主管部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县
（市、区）
	项目金额
（万元）
	年度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建设国家级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个）
	建设自治区级项目县（个）
	县域秸秆综合利用率（%）
	建设秸秆资源台账（套）

	合计
	6258
	
	10
	16
	—
	26

	柳州市鱼峰区
	82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柳州市柳北区
	4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柳州市柳江区
	25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全州县
	3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恭城瑶族自治县
	1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岑溪市
	352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藤县
	195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北海市银海区
	9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合浦县
	205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贵港市港北区
	123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贵港市港南区
	2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贵港市覃塘区
	389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玉林市玉州区
	22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容县
	3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博白县
	32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贺州市八步区
	105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钟山县
	14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百色市右江区
	3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河池市宜州区
	32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35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377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东兰县
	30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来宾市兴宾区
	30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崇左市江州区
	25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宁明县
	300
	
	—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扶绥县
	350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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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6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任务安排表
	序号
	县（市、区）
	编制项目年度实施方案（套）
	建设秸秆还田展示区（个）
	开展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和秸秆还田监测（是/否）
	培育规模300吨以上秸秆收集队伍（含续建、新建）（支）
	培育规模千吨以上加工处理主体（含续建、新建）（个）
	培育规模千吨以上多元利用主体（含续建、新建）（个）
	项目县秸秆综合利用率
	主要利用重点方向
	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次）

	
	
	
	秸秆快速腐熟还田展示区（单个300亩以上）
	其他还田展示区
	
	
	
	
	
	
	

	1
	柳州市鱼峰区
	1
	≥2
	—
	—
	2
	—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2
	柳州市柳北区
	1
	—
	≥1
	—
	1
	—
	3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3
	柳州市柳江区
	1
	≥4
	—
	—
	6
	—
	4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4
	全州县
	1
	≥8
	≥5
	—
	2
	—
	3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5
	恭城瑶族自治县
	1
	≥1
	—
	—
	1
	—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6
	岑溪市
	1
	≥15
	≥1
	是
	10
	2
	8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还田沃土
	≥1

	7
	藤县
	1
	≥10
	≥2
	是
	10
	5
	5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还田沃土
	≥1

	8
	北海市银海区
	1
	—
	≥1
	—
	6
	1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9
	合浦县
	1
	≥7
	—
	—
	8
	1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0
	贵港市港北区
	1
	≥6
	—
	—
	11
	1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饲料化
	≥1

	11
	贵港市港南区
	1
	≥12
	≥5
	
	3
	—
	5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2
	贵港市覃塘区
	1
	≥8
	—
	是
	10
	5
	8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能源化
	≥1

	13
	玉林市玉州区
	1
	—
	≥20
	是
	7
	1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还田沃土
	≥1

	14
	容县
	1
	≥4
	≥12
	—
	4
	4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5
	博白县
	1
	≥5
	—
	—
	5
	1
	1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6
	百色市右江区
	1
	≥5
	—
	—
	5
	2
	—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7
	贺州市八步区
	1
	—
	≥4
	—
	10
	3
	3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8
	钟山县
	1
	≥1
	—
	—
	2
	—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19
	河池市宜州区
	1
	≥3
	—
	—
	10
	15
	10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20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1
	≥3
	—
	是
	20
	10
	10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饲料化
	≥1

	21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1
	—
	≥3
	—
	3
	—
	4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22
	东兰县
	1
	—
	≥4
	是
	14
	10
	5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综合
	≥1

	23
	来宾市兴宾区
	1
	≥10
	—
	是
	17
	8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饲料化
	≥1

	24
	崇左市江州区
	1
	—
	≥3
	是
	12
	2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能源化
	≥1

	25
	宁明县
	1
	—
	≥3
	—
	8
	—
	2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1

	26
	扶绥县
	1
	≥3
	—
	是
	12
	5
	4
	≥90%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饲料化
	≥1

	
	合计
	26
	107
	64
	9
	199
	76
	88
	—
	—
	≥26



注：1.在秸秆还田沃土县，资金应主要用于秸秆肥料化利用，建立秸秆还田技术规程，形成秸秆科学还田模式；在秸秆饲料化利用县，资金应主要用于秸秆饲料化利用，形成可持续的利用模式；在秸秆能源化利用县，资金应主要用于秸秆能源化利用，形成可持续的利用模式，实现秸秆打捆直燃、秸秆沼气等能源化利用；在综合利用县，项目县应结合县域秸秆资源和产业实际，统筹规划秸秆“五化”利用途径，形成可持续的多元利用模式。
2.根据2025年秸秆资源台账数据，秸秆直接还田比例超过40%的9个国家级重点县需开展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和秸秆还田监测。
3.其他秸秆还田展示区：可选择秸秆粉碎翻压还田、套种绿肥还田、秸秆异地覆盖还田等高效还田技术进行展示推广，单个展示区规模自定，应以连片展示为主。

